
附件二： 

当前国家鼓励发展的 

环保设备（产品）推荐表填表说明 

 

一、“单位名称”一栏应填写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全称；若

是两个单位联合申报，应将主要单位填写在前，中间用顿号分隔。 

二、“地址”一栏应填写企业详细地址，不超过 40 个汉字。格式

为：XX 省 XX 市 XX 区 XX 街道 XX 号。 

三、“负责人”为企业负责人。“联系人”为负责产品申报工作的

人员。并填入各自联系电话。 

四、“单位类型”应与工商登记相符，如国有、集体、独资、股

份制、合资、外资等类型。 

五、“企业简单情况说明”是在上述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可补充有

关企业需要特别说明的部分，如主要业务领域、历史、产品获奖情

况以及未来规划等内容。 

六、“产品主要情况”部分的文字描述应真实、准确，与鉴定证

书和检测报告等的结论一致。 

七、“产品名称型号” 中要填写国家、行业标准中规定的名称型

号，无相应标准的产品填写应规范、确切，不要使用“系列”、“高

效”、“新型”等修饰词。 

八、“产品主要应用领域”应填写详细的应用领域，如袋式除尘

器的应用领域应填写为“燃煤电站、工业炉窑除尘”。 



九、“产品原理和功能”中应详细填写产品的工作原理、主要技

术特点和功能。 

十、“产品主要技术性能”中应尽可能详细地填写产品技术参数。

参数中包括工作参数、效率指标、可靠性指标、环境指标等等。 

十一、“系列产品分类情况”中应对照填写本产品系列中的几种

代表性规格和相应工作负荷参数。 

十二、“产品成熟度”栏中如产品形成批量生产能力则在方括号

里填入年产量。 

十三、“推荐单位意见”一栏由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

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改委，国务院有关部门，直管协会以及大

型央企负责填写。 

十四、推荐表填写完成后发至指定电子信箱，并打印一份，签字

盖章后随同鉴定证书和检测报告等申报材料一起邮寄至以下地址：

北京市西城区文兴东街 1 号 2413 室，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技术装

备委员会收，邮编：100044。 


